
股票简称：中国医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５６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方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３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吸 并 方：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

１８

号

被吸并方：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驻马店市光明路

２

号

交易对方：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海鹰路

９

号院

２

号楼

２１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中路

９０

号通用技术大厦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驻马店市光明路

２

号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街

１

号天成科技大厦

Ａ

座七

层

７１３

号

声 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置于北京市东城区光明

中街

１８

号、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二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以供查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中国医药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天方药业并向通用技术集团及其下属的医控公司及天方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同时，中国医药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数量上限）非公开发行股份以实现配套融资。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新中国医药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通用技术集团，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中国医药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

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前提，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或核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

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则本次交易自始不生效。 本次配套融资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

２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概要

中国医药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天方药业， 中国医药的换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中国医药

Ａ

股股票交

易均价，即

２０．７４

元

／

股；天方药业的换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天方药业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６．３９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中国医药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国医药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含税）。该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中国医药换

股价格调整为

２０．６４

元

／

股， 天方药业与中国医药的换股比例调整为

１

：

０．３１０

， 即每股天方药业股份换取

０．３１０

股中国医药股

份。 上述换股价格、换股比例尚须经中国医药及天方药业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吸收合并换股日之前，若中国医药、天方药业股

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换股价格和换股比例还将进行相应调整。

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概要

中国医药拟向通用技术集团及其下属的医控公司及天方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拟购买资产为通用技术集团持

有的三洋公司

３５％

股权、新兴华康

１００％

股权，医控公司持有的武汉鑫益

５１％

股权，以及天方集团持有的新疆天方

６５．３３％

股

权。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２０．７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

完毕，中国医药的发行价格在除息后调整为

２０．６４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中国医药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完成日之前，若中国医药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还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３０

，

３６６．６７

万元，拟购买资产的

最终评估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按照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确定的交易价格以及

２０．６４

元

／

股的发行价格，

中国医药拟发行股份

１

，

４７１．２５

万股。如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根据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发生调整，则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 （即股份登记机构依法将中国医药发行的对应股份登记在通用技

术集团、医控公司、天方集团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通用技术集团、医控公司、天方集团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其在本次重

组中以拟购买资产认购的中国医药股份。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

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 为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中国医药将根据《重组办法》规定，在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之后的三年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三洋公司及新疆天健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对应的承诺利润

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同时，中国医药已与交易对方通用技术集团和天方集团就三

洋公司及新疆天健实际盈利数不足承诺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盈利补偿协议。

４

、本次配套融资方案概要

中国医药拟通过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数量上限）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配

套融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中国医药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２０．７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中国医药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２０．６４

元

／

股，最终价格根据市场询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

的原则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的金额不超过本次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

配套融资对应股份发行之前，若中国医药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的下限还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具体计算公式为：配套融资金额上限

＝

（吸收

合并交易对价

＋

注入资产交易对价

＋

配套融资金额上限）

×２５％

，其中，吸收合并交易对价

＝

天方药业换股价格

×

天方药业

总股本，本次配套融资金额预计不超过

９．９６

亿元；注入资产交易对价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准，如注入资

产交易对价根据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发生调整，则本次配套融资金额的上限亦将进行调整。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５

、拟购买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６６

号、

２６７

号、

２６８

号及

２６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拟购买资

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合计为

３０

，

３６６．６７

万元。 拟购买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中国医药、医控公司、天方集团及天方药业均为在通用技术集团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交

易对中国医药、天方药业构成关联交易。在中国医药及天方药业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在中国医药及

天方药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上述两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对各自公司全体股东具有

约束力，包括在上述两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弃权票或未出席股东大会也未委托他人代为表决的股东。

７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异议股东保护机制

为充分保护吸并方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国医药同意赋予中国医药的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具有收购请求权的异议股

东是指在作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的中国医药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换股吸收合并议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 并且一直持有代

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收购请求权实施日，同时在规定时间里履行申报程序的股东。 对于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法律法规

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股份， 持有该等股份的股东无权主张行使收购请求权。 行使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中国医药异议股

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中国医药股份，在收购请求权实施日，获得由通用技术集团按照中国医药换股价格即每股

２０．６４

元支付的现金对价，并将相对应的股份过户给通用技术集团。本次吸收合并换股日之前，若中国医药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

等事项，则上述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格还将进行相应调整。

为充分保护被吸并方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天方药业同意赋予天方药业的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具有现金选择权的异议

股东是指在作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决议的天方药业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换股吸收合并议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 并且一直持有

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现金选择权实施日，同时在规定时间里履行申报程序的股东。 对于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法律法

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股份，持有该等股份的股东无权主张行使现金选择权。 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天方药业异议股东，可以

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天方药业股份，在现金选择权实施日，获得由通用技术集团按照天方药业换股价格即每股

６．３９

元支付

的现金对价，并将相对应的股份过户给通用技术集团。 本次吸收合并换股日之前，若天方药业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

项，则上述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还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有关审批机关核准或批准后， 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被吸并方股东所持股份及通用技术

集团所持股份将按照确定的换股比例强制转换为中国医药新增的

Ａ

股股份。对于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

其他情形的被吸并方股份，该等股份在换股时一律转换成中国医药的股份，原在被吸并方股份上设置的质押、被司法冻结的

状况或其他权利限制将在换取的相应的中国医药股份上维持不变。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交易未能获得中国医药及

天方药业股东大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导致上述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最终不能实施，则中国医药的异议股东不能

行使上述收购请求权，天方药业的异议股东不能行使上述现金选择权。

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召开的中国医药第五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吸收合并

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天方药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待取得如下审批：

（

１

）中国医药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

２

）天方药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

３

）拟购买资产的评估结果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完成评估备案；

（

４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交易；

（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

６

）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对于本次交易有关事项的批准或核准。

９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复杂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前述决策机构的批准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具有不确定性。

１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及业务范围大、牵涉面广，本次重组完成后新中国医药业务和管理整合到位尚需一定

时间，特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一章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中国医药、吸并方、本公司、存续公

司

指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天方药业、被吸并方 指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中国医药 指 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的中国医药

备考中国医药 指 假设中国医药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的上市公司

接收方 指

吸并方指定的用以接收被吸并方相关资产、负债、业务、资质、人员、合同及其一

切权利和义务的主体

通用技术集团 指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医控公司 指 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天方集团 指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鑫益 指 武汉鑫益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科益 指 湖北科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丽益 指 湖北丽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天方 指 新疆天方恒德医药有限公司

新疆天健 指 新疆天健药业有限公司

喀什通惠 指 喀什通惠医药有限公司

新兴华康 指 北京新兴华康医药中心及其改制后的北京新兴华康医药有限公司

三洋公司 指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本

次交易

指

中国医药换股吸收合并天方药业并向通用技术集团、天方集团及医控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同时，中国医药向最多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或依据发行时法律

法规规定的投资者数量上限）定向发行股份以实现配套融资。 上述换股吸收合

并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共同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事项

未获得所需的批准或核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

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则本次交易自始不生效。上述配套融资的生效

和实施以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本报告

书

指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本次吸收合并 指

中国医药向天方药业所有股东发行

Ａ

股，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天方药业，即：

中国医药吸收合并天方药业，并以中国医药为合并后的存续公司承继天方药业

的所有资产、负债、业务、资质、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天方药业终

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指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

议》以及相关补充协议（如有）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双方 指 中国医药、天方药业

定价基准日 指

中国医药及天方药业首次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换股日 指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生效后，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换股实施日期。在换股日，被

吸并方股东将根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约定将其所持有的被吸并方股份转

换成中国医药的股份

异议股东 指

在中国医药、天方药业的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时明确投出有效

反对票的股东

收购请求权实施日 指

收购请求权提供方受让成功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中国医药异议股东所持股

份，并向其支付现金对价之日，具体日期将另行确定并公告

现金选择权实施日 指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受让成功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天方药业异议股东所持股

份，并向其支付现金对价之日，具体日期将另行确定并公告

收购请求权提供方 指

指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向行使收购请求权的中国医药异议股东支付现金对

价从而受让相应中国医药股份的机构，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为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指

指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向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天方药业异议股东支付现金对

价从而受让相应天方药业股份的机构，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为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申报期 指

符合条件的吸并方异议股东可以要求行使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期间，以及符

合条件的被吸并方异议股东可以要求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期间，具体日期将另行

确定并公告

换股吸并交割日 指

《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约定的交割日。 于该日，被吸并方应将其全部资产、负债、

权益、业务、资质、合同、人员交付给中国医药或其指定的接收方

合并完成日 指

中国医药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及天方药业

完成工商注销登记手续之日，以两者中较晚之日为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 指

本次重组取得所有必需的批准、核准，且中国医药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

发行的股票在上证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之

日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之日的期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中国医药向特定对象通用技术集团及其下属的医控公司和天方集团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

拟购买资产、标的资产 指

中国医药向通用技术集团、 天方集团及医控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包括：通用技术集团分别持有的新兴华康

１００％

股权、三洋公司

３５％

股权、医控

公司持有的武汉鑫益

５１％

股权及天方集团持有的新疆天方

６５．３３％

股权

标的公司、目标公司 指 三洋公司、武汉鑫益、新疆天方、新兴华康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中国医药与通用技术集团、天方集团及医控公司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以及相关补充协议（如有）

《盈利补偿协议》 指

中国医药与通用技术集团及天方集团分别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以及相关补充协议（如有）

承诺利润预测数 指

通用技术集团及天方集团在《盈利补偿协议》中承诺的三洋公司及新疆天健的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该等数据系由三洋公司及新疆天健的收益

现值法评估结果（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为准）所使用的净利润预测数调整财

务费用等因素后确定

托管协议 指

中国医药与通用技术集团及医控公司分别签署的《美康中成药保健品进出口公

司托管协议》和《托管协议》

本次发行股份配套融资、本次配套

融资

指

中国医药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 （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数量上

限）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委内瑞拉项目 指 中国医药与委内瑞拉卫生部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签订合作协议所约定的项目

江药集团 指 江西省医药集团公司

南华医药 指 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

天施康 指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康力 指 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通用电商 指 中国通用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天方 指 黑龙江省天方医药有限公司

天方时代 指 北京天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新兴 指 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美康中成药 指 美康中成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

长城制药 指 北京长城制药厂

新兴集团 指 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

新兴物流 指 中国新兴交通物流总公司

天山制药 指 新疆天山制药工业有限公司

万特公司 指 广东美康万特医药有限公司

大光药业 指 广东大光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同盟 指 海南同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财务公司 指 通用技术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驻马店国资委 指 驻马店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药监局 指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其下属各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保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卫生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吸收合并方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

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被吸收合并方独立财务顾问、中信

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方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被吸收合并方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

中勤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联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亚太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中国医药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７３

号）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６

号）

《

２６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中国医药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中国医药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含税）。 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中联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６６

号、

２６７

号、

２６８

号及

２６９

号《资产评估报

告》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指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 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

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

得的药品，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施行

ＩＭＳ

指

ＩＭＳ Ｈｅａｌｔｈ

的简称，世界知名的医药行业信息提供商，总部位于美国

ＧＭＰ

证书 指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ＧＳＰ

证书 指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风险因素

一、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风险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已经中国医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经天方药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多项审批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医药和天方药业股东大会批准、拟购

买资产的评估结果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完成评估备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及本次重组中所涉

及的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的批准等。 本次交易方案是否能够通过相关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二）与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以及现金选择权相关的风险

本次交易将赋予中国医药的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以及天方药业的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行使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中

国医药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中国医药股份，在中国医药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日，获得由异议股东收购请

求权提供方支付的按照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中国医药股票交易均价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确定并公告的收购请求权的行

权价格，即

２０．６４

元

／

股，并将相对应的股份过户给收购请求权提供方；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天方药业异议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

的每一股天方药业股份，在现金选择权实施日，获得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支付的按照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确定并公告的现金对价，即

６．３９

元

／

股，并将相对应的股份过户给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由于最终行使收购请求权以及现金选

择权的股份数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交易完成后中国医药的股权结构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吸收合并换股日之前，若中国医药、天

方药业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收购请求权及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还将进行相应调整。

如果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未能获得中国医药或天方药业股东大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导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方案最终不能实施，则中国医药的异议股东不能行使收购请求权，天方药业的异议股东不能行使现金选择权。 中国医药的异

议股东须在收购请求权有效申报期内申报，天方药业的异议股东须在现金选择权有效申报期内进行申报，在有效申报期外进

行的收购请求权和现金选择权申报均为无效。若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时中国医药的即期股价高于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格，中

国医药的异议股东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将可能使其利益受损； 若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时天方药业的即期股价高于现金选择

权的行权价格，天方药业的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能使其利益受损。 此外，投资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或现金选

择权还可能丧失未来中国医药股价上涨的获利机会。

（三）强制转股的风险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须经出席中国医药股东大会、 天方药业股东大会各自参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双方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对各自公司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包括在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弃权票或

未出席股东大会也未委托他人代为表决的股东。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获得有关审批机关核准或批准后，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

选择权的天方药业股东所持股份及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所持股份将按照确定的换股比例被强制转换为中国医药的新增股份。

对于已经设定了质押、被司法冻结或存在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天方药业股份，该等股份在换股时一律转换成中国

医药的股份，原在天方药业股份上设置的质押、被司法冻结的状况或其他权利限制将在换取的相应的中国医药股份上继续有

效。

（四）拟购买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拟购买资产中，三洋公司及新疆天健系以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其评估结果

均是建立在一定的利润假设前提基础上的。 本次交易完成后，拟购买资产未来经营业绩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拟购买

资产的估值存在风险。

二、政策风险

（一）宏观政策的风险

医药行业被视为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主要行业之一，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医药行业产业政策以及国家、

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医药行业的景气程度，可能对本次重组完后的中国医药未来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二）环保方面的风险

根据环保部的有关规定，中国医药从事的制药行业属于污染行业，环保部对制药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制定了严格的监管政

策。

若未来中国医药控股的制药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排放无法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则可能受到环保部门的行

政处罚，将可能对中国医药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若国家提高环保标准，将可能增加中国医药的环保支出。

三、业务与经营风险

（一）行业风险

医药行业是一个受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较小的行业，但是我国医药行业的监管较为严格，且监管架构、规定及执行惯

例或会不断改变。同时，一旦医改方案发生变动，将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医药行业的竞争，这些都将对中国医药未来的经营

业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产品价格受限制或产品限用的风险

近期，卫生部曾先后发布了《

２０１２

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以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文

件，要求医院减少抗菌药物的使用，对国内抗生素市场造成一定打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国医药的医药工业业务涉及的产品将主要集中于抗病毒及抗感染领域。而该等产品品种可

能面临卫生部等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上述或进一步调控，存在产品价格或产品使用受限的风险。

（三）市场竞争风险

本次重组完成后，中国医药将成为覆盖医药行业完整产业链的综合性医药企业，在医药行业各个领域具有的一定的竞争

优势。 但公司所处的医药行业属于完全市场竞争行业，药品种类和药品品种繁多，科研开发费用高、周期长，市场竞争较为充

分；且目前医药行业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行业竞争情况复杂。 若某些企业采取不正常的大幅度让利、降价等措施，在一定时

间内将对中国医药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同时，如果未来公司不能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扩大销售网络、提高技术水平、增

强综合竞争能力，将有可能在激烈的医药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内部整合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因内部整合产生的协同效应将使公司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得以增强。 但是，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完成后，公司业务范围和产品种类将大幅增加，且各业务板块分布于不同的市场区域，内部组织架构复杂性提高，后续整

合的难度较大，可能导致新中国医药对采购、生产、销售、管理等方面的整合到位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对于短期内新中国医药

的盈利水平的提高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土地、房产权属不完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天方药业尚有部分土地和房屋权属不完善，若上述土地、房产未能及时办理权属证书，则上述土

地、房产的资产瑕疵可能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其他风险

（一）不可抗力风险

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突发性不可抗力事件会对公司的财产、人员造成损害，并有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从而影响

公司的盈利水平。

（二）股价波动风险

中国医药以及天方药业的

Ａ

股股票在上证所上市，除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中国医药以及天方药业的

Ａ

股股票价

格还将受到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投资者在考虑投

资中国医药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第三章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

１

、医药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我国医药市场规模近年来保持快速增长，根据工信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颁布的《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

年

全国医药工业完成总产值

１２

，

４２７

亿元，较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８

，

００５

亿元，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２３％

；根据该规划，

“十二五” 期间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医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２０％

。 医疗保健产品市场研究机构

ＩＭＳ

预计，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中国医药市场将保持

２０％

左右的年增长率，

２０１５

年中国将有望成为世界第三大医药消费国。

我国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颁布《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启动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建设工作，为医药市场的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根据我国医疗改革计划，近年来，政府加大投入以用于

增加基本药品供应，扩大医保覆盖和福利，以及升级医疗基础设施，根据财政部的统计，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全国财政

医疗卫生支出分别达

３

，

９９４

亿元、

４

，

７４５

亿元及

６

，

３６７

亿元，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２６％

。

２

、国内医药行业面临整合趋势

目前，集中度低是国内医药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工信部的《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目前医药工

业的产业集中度低，相关企业数量多且规模小的问题突出，在

２０１５

年前医药工业集中度需不断提高，以达到前

１００

位企业的

销售收入占全行业

５０％

以上的目标；而商务部的《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更是明确提出

２０１５

年的具

体发展目标为“形成

１－３

家年销售额过千亿的全国性大型医药商业集团，

２０

家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区域性药品流通企业”。

医药行业的整合已经引起了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关注，上述政策对医药行业的整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其引导下，我

国医药产业的整合趋势已逐渐形成。

３

、通用技术集团计划着力发展医药产业

通用技术集团计划在

２０１５

年之前建立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及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经营平台，向以国际贸易业

务为特色、工业特点更加突出的业务结构转型，实现融资与发展的良性互动，从而成为国际化、规模化、综合化的医药健康产

业和服务集团。

目前，通用技术集团下属医药工商贸业务较为独立分散，产业资源无法有效整合，协同效应无法充分发挥，因此，通用技

术集团亟需对下属医药资产进行整合，打造统一的医药产业平台，实现通用技术集团医药业务的整体上市，并依托医药研发、

制造、销售的产业联动优势，实现各项产业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

１

、打造统一平台，实现通用技术集团医药资产整体上市

本次重组完成后，将基本实现通用技术集团医药资产的整体上市，集中配置资源，从根本上理顺股权和管理关系。未来新

中国医药将成为集聚通用技术集团核心医药资产和业务的统一上市平台、 全国竞争力较强的综合型医药集团以及中国资本

市场上具有影响力的医药上市公司。

２

、打造核心竞争力突出、产业链完整的医药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完成后，新中国医药将拥有并巩固包括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及国际贸易在内的医药行业完整产业链，在各领域

的核心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其中，医药工业板块整体研发实力将得到大幅提高，并将获得多种制剂及原料药的生产

能力；医药商业及国际贸易板块实力将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升，特别是出口业务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出口产品种类愈加齐全，

包括制剂、原料药、大宗商品等。

３

、整合医药资源，挖掘业务协同，依托资本市场实现快速、健康的跨越式发展

通过本次重组， 通用技术集团将有效整合主要的医药资产和业务， 有利于中国医药对医药产业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整

合，主要表现为各企业之间生产设施的分配、产品组合的优化、市场营销网络的整合及财务资源的共享，以及医药工业、医药

商业、国际贸易等板块之间的协同及联动发展。该等整合的推进，可望进一步提升营运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改善经营业绩。此

外，本次重组完成后，新中国医药将依托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实现快速、健康及跨越式的发展。

４

、减少同业竞争，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本次重组完成后，通用技术集团原分散在中国医药、天方药业及集团内的部分医药资产将纳入新中国医药统一经营，并

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整合。同时，通用技术集团也将妥善处置本次重组中未注入中国医药的非上市医药资产。除该等资产外，通

用技术集团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新中国医药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医药业务。

综上，本次交易将有效减少通用技术集团下属医药资产间同业竞争，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运作，切实保护社会公众股东

的利益。

５

、提高长期盈利能力，符合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本次重组后，中国医药及天方药业股东将持有重组后新中国医药的股份。 通过整合中国医药、天方药业及通用技术集团

下属其他医药资产，实现业务协同，优势互补，打造医药行业完整产业链，提升长期盈利能力，符合中国医药及天方药业股东

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重组概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由中国医药换股吸收合并天方药业， 并向通用技术集团及其下属的医控公司及天方集团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同时，中国医药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数量上限）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前提，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或核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

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则本次交易自始不生效。 本次配套融资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

１

、中国医药换股吸收合并天方药业

中国医药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天方药业。中国医药的换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中国医药

Ａ

股股票交易

均价，即

２０．７４

元

／

股；天方药业的换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天方药业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６．３９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中国医药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国医药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含税）。该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中

国医药换股价格调整为

２０．６４

元

／

股，天方药业与中国医药的换股比例调整为

１

：

０．３１０

，即每股天方药业股份换取

０．３１０

股中国

医药股份。

本次吸收合并换股日之前，若中国医药、天方药业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换股价格和换股比例还将进行

相应调整。

２

、中国医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国医药拟向通用技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三洋公司

３５％

的股权、新兴华康

１００％

的股权，向通用技术集团下属

的医控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武汉鑫益

５１％

的股权， 以及向通用技术集团下属的天方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新疆

天方

６５．３３％

的股权。 中国医药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中国医药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２０．７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中国医药的发行价格在除息后调整为

２０．６４

元

／

股。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之前，若中国医药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还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

格尚须经中国医药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３０

，

３６６．６７

万元，各方同意拟购

买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按照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确定的交易价格以及

２０．６４

元

／

股

的发行价格，中国医药拟发行股份

１

，

４７１．２５

万股。

３

、中国医药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中国医药拟通过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数量上限）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配

套融资。 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中国医药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２０．７４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中国医药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２０．６４

元

／

股，最终价格根据市场询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

的原则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的金额不超过本次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

配套融资对应股份发行之前，若中国医药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下限还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具体计算公式为：配套融资金额上限

＝

（吸收

合并交易对价

＋

注入资产交易对价

＋

配套融资金额上限）

×２５％

，其中，吸收合并交易对价

＝

天方药业换股价格

×

天方药业

总股本，本次配套融资金额预计不超过

９．９６

亿元；注入资产交易对价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拟购买资产评估结果为准，如

注入资产交易对价根据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发生调整，则本次配套融资金额的上限亦将进行调整。

（二）本次重组前后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板块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１

、本次重组前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板块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２

、本次重组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重组完成后，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板块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注

１

：在本次重组完成前，黑龙江天方及天方时代将被予以出售或注销。

注

２

：本次重组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该基准日，通用技术集团下属医控公司仅持有武汉鑫益

５１％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医控公司与武汉鑫益相关自然人股东签署了收购其持有的武汉鑫益

４５．３７％

股权的协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由于武汉鑫益

４５．３７％

股权转让完成时点在本次重组基准日之后，因此本次重组中未一并注入中国医

药。

注

３

：中国医药交易完成后股比将视现金选择权、收购请求权行使情况以及配套融资规模综合确定。

（三）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涉及的吸收合并及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合计占中国医药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

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 资产净额总计占中国医药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

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中国医药、医控公司、天方集团及天方药业均为通用技术集团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中国医药、

天方药业构成关联交易。 在中国医药及天方药业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在中国医药及天方药业股东

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上述两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对各自公司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包括

在上述两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弃权票或未出席股东大会也未委托他人代为表决的股东。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国医药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直接持有中国医药

６１．１０％

的股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中国医药换股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２０．６４

元

／

股；假设配套融资金

额为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配套融资发行价格按

２０．６４

元

／

股计算；假设异议股东均未行使收购请求权及现金选择权，则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通用技术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新中国医药的股份比例预计约为

５０．８４％

，本次重组不会导致本

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１

、本次重组已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

１

）本次重组已获得通用技术集团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２

）本次重组已获得中国医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３

）本次重组已获得中国医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４

）本次重组已获得医控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５

）本次重组已获得天方集团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６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获得天方药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７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获得天方药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８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已获得中国医药职工大会审议通过；

（

９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已获得天方药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

１０

）本次重组已取得拟购买资产第三方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同意函。

２

、本次重组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

１

）中国医药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组；

（

２

）天方药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

３

）拟购买资产的评估结果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完成评估备案；

（

４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重组；

（

５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

（

６

）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对于本次重组有关事项的批准或核准。

３

、本次交易的程序

（

１

）本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出决议并公告；天方药业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作出决议并公告；

（

２

）拟购买资产的评估结果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完成评估备案；

（

３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中国医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４

）中国医药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５

）天方药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

６

）中国医药、天方药业分别刊登公告，通知债权人有关吸收合并事宜；

（

７

）中国医药、天方药业分别按照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

８

）获得中国证监会对中国医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

（

９

）中国医药刊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

１０

）中国医药、天方药业刊登收购请求权、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

（

１１

）通用技术集团对申报收购请求权、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支付现金，完成股份的登记过户；

（

１２

）天方药业全部股份按照确定的换股比例转换成中国医药本次新增的

Ａ

股股份，天方药业终止上市，中国医药新增

股份申请在上证所上市；

（

１３

）天方药业与中国医药进行资产交割；

（

１４

）拟购买资产过户至中国医药名下，中国医药分别向通用技术集团、天方集团、医控公司发行股份并办理股份登记；

（

１５

）中国医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天方药业办理注销登记；

（

１６

）中国医药择机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数量上限）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

第四章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医药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ｈｅｃｏ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中国医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５６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

１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

１８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８

日

法定代表人： 张本智

注册资本：

３１０

，

９５７

，

９２０

元

营业执照编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６４５０１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１０００２６５３１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疫苗、毒性中药材、毒性中药饮片；销售医疗器械

ＩＩＩ

、

ＩＩ

类：眼科手术器

械；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计划生育手术器械；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

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物

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

Ｘ

射线设备；医用

Ｘ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

件；医用高能射线设备；医用核素设备；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

试剂；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病

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

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ＩＩ

类：显微外科手术器械；耳鼻喉科手术器械；口腔

科手术器械；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妇产科用手术器械；普通诊察器械；口腔设备及器具；消毒

和灭菌设备及器具；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对外派遣实施

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加工中药饮片（仅限分公司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经营国际招标采购业务，承办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下的国际招

标采购业务；经营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开发；承包国（境）外各类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汽车

的销售；种植中药材；销售谷物、豆类、薯类、饲料；仓储服务

通讯方式：

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１６４２６７

传真：（

０１０

）

６７１５２３５９

联系人：张洪雁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ｅｈｅｃｏ．ｃｎ

电子信箱：

６０００５６＠ｓｏｈｕ．ｃｏｍ

（二）设立、上市及重要股本变动情况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技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８

日，是经原国家体改委“体改生［

１９９７

］

４１

号”文件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１９９７

］外经贸政审函字第

７７３

号”文件批准，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独家发起，以社

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１６４

号”和“证监发［

１９９７

］

１６５

号”文件批准，中国医药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开发行普通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其中，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

，

７００

万股，向中国医药内部职工配售

３００

万股，并于同年在上证所上市交易。 发行后

中国医药注册资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国有法人股

９

，

０００

万股，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持有；社会公众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１６２

号”文件批准，中国医药

２０００

年度配售

１

，

０３５

万普通股，其中，向国有法人股股东

配售

１３５

万股， 向社会公众股股东配售

９００

万股， 配股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中天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 “中天信会资

（

２０００

）第

０２８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医药

２００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中国医药于

２００３

年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的转增方案，增加注

册资本

７

，

８２１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变更后中国医药的注册资本为

２０

，

８５６

万元，该事项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

出具“

ＸＹＺＨ／Ａ５０３０２４

”号验资报告。

经国家财政部批准，在实施

２００２

年度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后，中国医药原控股股东中国技术进出口

总公司将其持有的

７０．０８％

的中国医药国有法人股股权无偿划转给通用技术集团，该事项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

出具“

ＸＹＺＨ／Ａ５０３０２４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医药

２００６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中国医药

２００６

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以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９

日的流通股本

６

，

２４０

万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９１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共计转增股本

３

，

０６３．８４

万元。 在转增股份实施完成后，中国医药股份总数由

２０８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

增至

２３９

，

１９８

，

４００

股，中国医药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所持股份比例由

７０．０８％

降至

６１．１０％

，同时，中国医药的所有非流通股

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

２００６

〕

６０４

号”文件批复。 根据中国医药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 经上证所核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上市流通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上市流通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中国医药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上市流通

５１．１０％

。 至此，中国医药已发行的所有股份全部上市流通。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名称由中技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国医

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完成了名称变更的工商变更手续。

根据中国医药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中国医药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

股

３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共计转增股本

７

，

１７５．９５

万元；同时派发现金

２．００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共计

１１９

，

５９９

，

２００．００

元。 在配送红股完成后，中国医药增加注册资本

７

，

１７５．９５

万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３１

，

０９５．７９

万元，该事项已经中审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０２００５７

”号验资报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国医药总股本为

３１０

，

９５７

，

９２０

股，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一、通用技术集团

１９０

，

００８

，

０００ ６１．１０

二、社会公众股

１２０

，

９４９

，

９２０ ３８．９０

总股本

３１０

，

９５７

，

９２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中国医药主营业务包括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国际贸易等，经营涉及天然药物、医药化工、医疗器械、综合贸易等多个领

域。

医药工业： 近年来， 中国医药不断加大在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建设上的投入， 其下属的主要医药工业企业三洋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完成了头孢冻干车间、 青霉素粉针及口服固体车间的改扩建和

ＧＭＰ

认证工作，

２０１２

年的新版

ＧＭＰ

改造工作正在进

行中，将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进一步巩固在复合抗生素等领域的行业地位。

医药商业：在承担国家医药储备任务的同时，中国医药近年来在药品销售方面不断加强营销能力的建设与分销商及终端

渠道的把控能力，下属医药商业企业以成为区域医药商业龙头企业为目标，不断扩充产品在医院直销市场的份额。 同时，中国

医药也加快推进物流配送能力和信息化能力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在区域市场的医药商业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作为中国医药的传统优势业务，中国医药拥有全国领先的国际贸易业务平台。 近年来，中国医药在新药品引

进、天然药材进口、医疗器械等进口等方面取得了明显发展，

２０１１

年中国医药的整体医药进出口规模位列全国前列，特别是在

人参等中药材及饮片的出口，以及医疗器械的进口方面，中国医药具备全国领先水平。此外，中国医药已开始推进从传统进口

代理业务向物流分销增值服务的转型，以提升公司国际贸易业务的销售与盈利能力。 同时，中国医药加快推进海外网络的扩

张和利用，在中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和地区新设分支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其现有国际贸易的业务实力。

（四）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１４

，

６４１ ６１８

，

８６５ ５２４

，

２４７

总负债

５０３

，

２７３ ４２５

，

２３３ ３６２

，

８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８３

，

１２６ １６８

，

６７０ １４６

，

００２

少数股东权益合计

２８

，

２４２ ２４

，

９６２ １５

，

３８９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４４４

，

４３５ ７２６

，

９８６ ６２６

，

０６３

营业利润

２９

，

９１１ ４１

，

２９７ ３１

，

６９０

利润总额

３０

，

２６２ ４１

，

４９５ ３２

，

２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０

，

１８５ ２６

，

９１６ １９

，

４９７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

，

４８５ ５

，

７３８ －３６

，

９５７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９５９ １

，

０２１ ５２６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０９９ －２

，

４５１ －２１

，

８８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２

，

４３２ ４

，

２７５ －５８

，

３０２

４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５ ０．８７ ０．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２ ０．８１ ０．４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４８ １７．１１ １３．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１１．００ １５．９４ ９．７８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８９ ５．４２ ４．７０

资产负债率（

％

）

７０．４２ ６８．７１ ６９．２１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近三年变动情况

中国医药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通用技术集团，最近三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通用技术集团具体

情况详见“第四章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基本情况 三、通用技术集团”

（六）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１２

个月购买、出售资产情况

１

、收购新疆天山制药工业有限公司股权

经中国医药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医药以

２２３

万元的价款收购了新疆众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山制药

５％

的股权，并在股权转让完成后，以现金

４

，

１９２

万元单方面对天山制药进行了增资扩股，实现了对

天山制药的绝对控股。 增资后天山制药的注册资本为

８

，

６５８

万元，中国医药持有天山制药

５１％

的股权，新疆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天山制药

２３．７３％

的股权，日本

ＡＬＰＳ

药品工业株式会社持有天山制药

２３．２１％

的股权，日本国隆泰贸易株

式会社持有天山制药

２．０６％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事项已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完成目标

股权过户和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

天山制药成立于

１９８６

年，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本次收购和增资扩股前，天山制药的注册资本为

９３９．８３

万美元，注册地

为乌鲁木齐市，经营范围为：在《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生产、销售天然植物的提取物及天然植物制成的颗粒剂、

片剂、散剂型产品；甘草的收购、种植、围栏养护；在《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甘草制品的生产、

销售； 红花的种植。 天山制药收购之前的股权结构为： 新疆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天山制药

４６％

股权， 日本

ＡＬＰＳ

药品工业株式会社持有天山制药

４５％

股权，新疆众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天山制药

５％

股权，日本国隆泰贸易株式会

社持有天山制药

４％

股权。

２

、收购北京美康兴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经中国医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中国医药与中国国际广告公司签订收购协议，中国医

药以

２

，

５５１．３８

万元的价款收购中国国际广告公司持有的北京美康兴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７７．９７％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中国

医药持有北京美康兴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北京美康兴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收购前，中国医药出资

６６１

万

元、中国国际广告公司出资

２

，

３３９

万元，注册地为北京市，经营范围为生物技术研发、仓储服务。 中国国际广告公司是中国邮

电器材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医药和中国邮电器材集团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

属关联企业。

二、天方药业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ｅｎａｎ Ｔｏｐｆｏ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天方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３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南省驻马店市光明路

２

号

办公地址： 河南省驻马店市光明路

２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４

日

法定代表人： 年大明

注册资本：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编号：

４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３４７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１２８００７１２６４１５１９

经营范围：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液、酊剂、软膏剂、眼膏剂、糖浆剂、散

剂、原料药（以上范围按许可证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经营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除外）

（二）设立、上市及重要股本变动情况

天方药业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豫股批字（

１９９９

）第

３

号”文件批准，由天方集团、驻马店市第一造纸厂、驻马店市飞龙房

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驻马店市佳梦燃气具有限公司、驻马店市液化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０

］

１６２

号”文件核准，天方药业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

６

，

０００

万

股，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上证所上市交易。 公开发行股票后天方药业的股份总数为

２１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天方药业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决定，以股本

２１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至此，天

方药业股份总数为

４２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天方药业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东共送出股份

３

，

１９６．８

万股和现金

２

，

９８８

万元，获得上

市流通权。 股权分置改革后，天方药业原非流通股股份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共计

２６８

，

０３２

，

０００

股，原流通股股份

变更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共计

１５１

，

９６８

，

０００

股。 根据股改承诺，经上证所批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天方药业

５９

，

３７５

，

６０３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天方药业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天方药业

１６６

，

０５３

，

６２５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驻马店市液化公司和驻马店市佳梦燃气具有限公司各持

有天方药业

３０１

，

３８６

股股份，但因主体资格存在瑕疵无法参与股改，其应支付的股改对价由天方集团代为垫付，若其持有的

股份上市流通，需向天方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天方集团的同意。

２００６

年，经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

２００５

）

１４９２

号”文件和商务部“商资批（

２００６

）

６４

号”文件批准，天方集团将其持有的

天方药业

１６％

、

４％

的股份分别转让给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住友商事（中国）有限公司。 天方药业企业性质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

制上市公司（外资比例小于

２５％

），并持有商务部于

２００６

年核发的商外资资审字［

２００６

］

０１３４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和住友商事（中国）有限公司已将其各自持有的天方药业全部股份售出，河南

省商务厅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出具批复，同意天方药业企业性质变更为内资企业，并缴销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天方药业股份总数为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６０２

，

７７２ ０．１４

驻马店市液化公司

３０１

，

３８６ ０．０７

驻马店市佳梦燃气具有限公司

３０１

，

３８６ ０．０７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４１９

，

３９７

，

２２８ ９９．８６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６

，

３５３

，

６２５ ３９．６１

社会公众股

２５３

，

０４３

，

６０３ ６０．２５

总股本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天方药业是一家以医药工业及医药商业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医药企业。

医药工业方面，天方药业在原料药领域优势明显，拥有原料药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并具有多种制剂等其他类型产品的制

造能力，在抗生素、心脑血管等领域拥有一批较为成熟的产品，包括辛伐他汀、盐酸林可霉素、吉他霉素、乙酰螺旋霉素、螺旋

霉素、螺旋霉素碱等重点原料药产品，以及阿托伐他汀钙、曲克芦丁等、乙酰螺旋霉素片等销售实力可观的制剂产品，市场份

额在国内均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天方药业重点关注新产品研发工作，陆续建成了新药开发中心、生物发酵和化学合成工艺

研究所等一系列研发机构，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及科研设备投入，并与国内相关科研院所进行合作，为未来发展提供新产品储

备。

医药商业方面，天方药业通过下属子公司经营河南省的医药商业网络，覆盖河南省内超过

３００

家医疗机构，经营药品超

过

４０００

种。 同时，该公司在河南郑州拥有物流中心，具有较强的区域性配送能力，基本覆盖该区域的大部分重点医院终端。

（四）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０８

，

４３４ ３３７

，

１６１ ３０６

，

１７２

总负债

３１３

，

６８０ ２４３

，

７４９ ２２３

，

１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５

，

０１５ ８３

，

４２４ ７８

，

２６３

少数股东权益合计

９

，

７３９ ９

，

９８８ ４

，

８０１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６１

，

５１８ ２９２

，

５１０ ２７７

，

２３９

营业利润

１

，

３５７ ３

，

４２９ ２

，

９５０

利润总额

１

，

７９１ ５

，

２５２ ５

，

０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

，

５９０ ４

，

００７ ３

，

１７３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２６８ ５

，

０６９ ６

，

６５０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９９９ －８

，

２６６ －４

，

９７５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３４０ －４

，

１０５ ７

，

０７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

，

０８２ －７

，

３２７ ８

，

７３８

４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８９ ４．９６ ４．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８９ ３．２７ １．９７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０２ １．９９ １．８６

资产负债率（

％

）

７６．８０ ７２．２９ ７２．８７

（五）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天方药业拥有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１０

家。 下属企业的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 注册资本（万元）

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河南天方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河南天方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１５０

河南天方华理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５００

驻马店市天方饮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河南瑞昊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７００

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６

，

４０８

河南天方药业中药有限公司

９４．３６ ４

，

７６９

河南天方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

河南天方华中药业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近三年变动情况

天方药业的控股股东为天方集团，实际控制人为通用技术集团，最近三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天方集团

具体情况详见“第四章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基本情况 四、天方集团”

（七）主要环保处罚事项及整改情况

因驻马店市环境监察支队对天方药业排水进行取样监测，发现废水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外排口化学需氧量超标，驻马

店市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向天方药业作出行政处罚，要求天方药业整改完善污水处理系统，并处罚金

１０

万元。 截

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天方药业新建废水深度处理项目已严格按照驻马店市环境保护局要求建设完毕，并投入正常运行，符

合整改要求，并已获得当地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环保守法证明。

（八）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１２

个月购买、出售资产情况

１

、收购上海华中药业有限公司股权

经天方药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天方药业与自然人谭自安签订《增资协议》，天方药业和

谭自安分别对上海华中药业有限公司增资

１

，

８００

万元和

２６８

万元。 增资完成后，上海华中药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天方药业持有

６０％

的股份，谭自安持有

４０％

的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次增资事项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上海

华中药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天方华中药业有限公司。

该次收购前，上海华中药业有限公司为谭自安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注册资本

９３２

万

元，注册地为清丰县，经营范围为：片剂、硬胶囊剂、酊剂、大容量输液剂生产、销售；货运。

２

、收购北京德科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新型药物制剂项目

经天方药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天方药业与北京德科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

开发合同， 天方药业将按分期支付的方式以

１

，

８００

万元的价款购买北京德科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所拥有的新型药物制剂技

术所有权（聚乙二醇衍生化磷脂包载的长春瑞滨纳米胶束制剂）。 该新型药物制剂项目已于

２００６

年申请中国专利，目前处于

实质审查阶段，有可能成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或改善肿瘤的国家新药，该项目技术所有权的评估价值为

２

，

１５０

万元。

该次收购事项已完成目标项目所有权的过户。

北京德科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自然人娄民安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

元，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主要业务范围：自有知识产权的纳米胶束靶向给药系统系列产品的研发、外包委托研发；专利技

术及知识产权的成果孵化及转化；医药国际商务中介及贸易等。

（九）诉讼仲裁

根据天方药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的公告》，某个人投资者起诉天方药业，要求天方药业赔偿其

证券投资损失

６０３

，

７１４．５４

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该案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

三、通用技术集团

（一）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海鹰路

９

号院

２

号楼

２１２

室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贺同新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中路

９０

号通用技术大厦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５５

工商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０５３

经营范围：

许可性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一般性经营项目：投资；资产经营、资产管理；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国际招标工程；

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广告业务；自有房屋出租

（二）设立及重要股本变动情况

通用技术集团系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根据中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党组《关于组建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的决定》（［

１９９７

］外贸党办发第

９９

号），以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仪器进出口总

公司和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总公司的全部国有净资产投资设立。

通用技术集团自设立以来均系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于

２０１０

年增加至

６０

亿元。

（三）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通用技术集团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四）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通用技术集团是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是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

企业之一，也是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以医药为主业的三家中央企业之一。

通用技术集团的主营业务分为装备制造板块、贸易与工程承包板块、医药板块、技术服务与咨询板块、建筑地产板块五大

板块。

１

、装备制造板块：在巩固现有高端重型数控机床与关键功能部件、特种车与轨道交通关键部件、化纤成套设备等领域的

基础上，积极拓展建材成套设备、煤电成套设备、重型机械、风电和光伏发电关键装备等领域。

２

、贸易与工程承包板块：业务主要包括通讯及电子产品的分销、重大技术装备及大型成套设备贸易、国际工程承包、国际

招标采购业务及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等。

３

、医药板块：通用技术集团在该板块的主要经营主体包括中国医药、医控公司及天方集团。 目前通用技术集团正在寻求

医药资源的整合、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及拓展国内外市场的营销网络，打造科工贸一体化的医药板块业务。

４

、技术服务与咨询板块：通用技术集团在该板块的主要运营主体包括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纺织科学

研究院、煤炭工业济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及北京机床研究所等研发机构，为通用技术集团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推进传

统贸易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５

、建筑地产板块：通用技术集团在该板块的主要运营主体包括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和通用地产有限公司，其具有从事

建筑施工和房地产开发的丰富经验。

（五）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

，

８７３

，

２３３ ９

，

５２９

，

８５１ ８

，

１００

，

５３７ ７

，

２９９

，

００７

总负债

６

，

７６７

，

８７１ ６

，

７０７

，

３０１ ５

，

６１６

，

８８９ ４

，

９１８

，

０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６８６

，

５８５ ２

，

４６７

，

０４１ ２

，

１８４

，

６２３ ２

，

１０３

，

３３０

少数股东权益合计

４１８

，

７７７ ３５５

，

５０９ ２９９

，

０２５ ２７７

，

５９０

注：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６

，

６６９

，

２５６ １２

，

９８４

，

５８０ ９

，

３８３

，

８４８ ６

，

８５８

，

１１０

营业利润

１５７

，

５５０ ３４９

，

３１３ ２９３

，

２７１ ２４２

，

６４０

利润总额

１６４

，

０７３ ３７６

，

１２６ ３１５

，

５５０ ２８３

，

８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０９

，

４７８ ２９２

，

３６９ ２１９

，

３２７ ２０８

，

５９７

注：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六）下属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通用技术集团主要下属企业（包括两种情况：

１

）通用技术集团直接持股，或

２

）通用技术集团直接

持股同时通过其他企业间接持股）的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

下转

D14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8

月

15

日 星期三

吸并方独立财务顾问：

被吸并方独立财务顾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